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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簡聰敏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47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7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30833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食材正名資料集1份 (14546799_110303083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該署)檢送校園食材登

錄平臺新增食材正名資料集1份，請學校運用並依規定配

合落實平臺登錄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3月1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0140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縮短學校食安查詢回報作業時間，並提升食安通報效

率，該署自110年2月1日起統一律定旨揭平臺之食材名稱，

請學校逕依午餐契約規範，要求午餐勞務委外(公辦民

營)、團膳(桶餐)供應、熱食部(美食街)等廠商及自設廚房

(公辦公營)學校，落實平臺食登作業。

三、為利學校作業需求，該署已完成食材正名資料集，請學校

參詳運用，並提醒各項食材上傳平臺前應先取得正名後再

進行食登作業，避免資料無法上傳；另若有新增食材需

求，亦請學校於每月10日前，以電子郵件(edu_phe.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民族實中 1100316

*OHAA110600168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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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@mail.taipei.gov.tw)寄送至簡聰敏老師彙整，統整後

送交該署，以利納入專家諮詢會議討論。

四、檢附食材正名資料集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

副本：

67


